

[bookmark: _Hlt44488104]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文件


通政发〔2026〕3号


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
4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的通知

有关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有关委、办、局：
为进一步加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与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我区的永济渠故道、萧太后运粮河故道、通惠河故道及3座石桥和金口新河故道4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已划定完成，现予以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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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州区4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

一、永济渠故道保护范围
基本情况：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半截河村东南兴半路东侧、马驹桥镇前堰上村东通惠河南干渠。
保护范围四至说明：北段(永济渠故道马驹桥段)保护范围面积43039.56平方米，东、南、西、北面自河道外扩2米（北缘、东缘北部662.8米、西缘北部226.1米属于台湖镇管辖范围；东缘南部891.1米、南缘、西缘南部138.8米属于张家湾镇管辖范围；西缘中部1220.5米属于马驹桥镇管辖范围）；南段（永济渠故道永乐店段）保护范围面积16868.65平方米，东、南、西、北面自河道外扩2米（涉及村庄、道路保留现状）。
二、萧太后运粮河故道保护范围
基本情况：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六环路东至张家湾镇张湾镇村。
保护范围四至说明：保护范围面积94840.26平方米，自河道外缘线外扩2米（涉及村庄、道路保留现状）。
三、通惠河故道及3座石桥保护范围
基本情况：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土桥村至张湾村间。
保护范围四至说明：保护范围面积62866.49平方米，通惠河故道:东、南、西、北自河道外缘外扩2米；广利桥遗址:东、南从镇水兽外缘外扩2米，西自广利桥西段外缘外扩2米，北至围栏，以上各线及其延长线为保护范围;张家湾东门桥和张家湾虹桥:其保护范围与通惠河故道重合（涉及村庄、道路保留现状）。
四、金口新河故道保护范围
基本情况：位于通州区台湖镇口子村东南铺外路至铺大路一段。
保护范围四至说明：保护范围面积67189.99平方米，自河道外缘线外扩2米（涉及村庄、道路保留现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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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办公室，区人大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。
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6年1月28日印发  

